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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年「e 啟讀出未來」 

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實施辦法 
本府 108 年 12 月 26 日府教社字第 1080463101 號函及第 1080463101A 號函發布 

本府 109 年 3 月 10 日府教社字第府教社字第 1090079808 號函修訂 

 

一、主旨： 

(一) 倡導閱讀風氣，涵養人文精神，提昇道德與品格，增進學生寫作與欣賞能力。 

(二) 深化品格叢書閱讀效果，激勵學生在認知、理解之後能轉為日常的行動實踐。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贊助單位：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南興國民小學 

五、參加對象： 

(一) 本縣 10 所受贈電子書閱讀器學校之低、中、高年級學生務必送件。 

(二)  本縣所屬各國民小學之低、中、高年級學生。 

六、比賽主題： 

(一) 閱讀心得徵文(列下書目擇一即可)： 

年段 書目 出版社 

1 君偉上小學：三年級花樣多 親子天下 

2 找不到國小 親子天下 

3 射日．奔月 親子天下 

4 丁小飛偉人日記 3：副班長爭奪戰 親子天下 

5 小火龍棒球隊 親子天下 

6 大鼻子外星人之謎 親子天下 

7 小 J 的聰明藥 小魯 

8 我的名字叫希望 小魯 

9 少年噶瑪蘭 小魯 

中 

年 

級 

10 小白鴿 小魯 

1 帥啊！波麗士 小魯 

2 二十封想念 小魯 

3 屋頂上的蘇菲 小魯 

4 騎狼女孩 小魯 

5 威尼斯商人【中英雙語】 群出版 

6 仲夏夜之夢【中英雙語】 群出版 

7 愛的教育 群出版 

8 小人物日記 群星文化 

9 自然與人生 群星文化 

高 

年 

級 

10 抄寫員巴托比 群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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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繪畫徵圖： 

年段 書目 出版社 

1 短耳兔 3：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親子天下 

2 君偉上小學：一年級鮮事多 親子天下 

3 君偉上小學：二年級問題多 親子天下 

4 睡覺囉 親子天下 

5 媽媽變魔術 親子天下 

6 再見了！紅毛猩猩 小魯 

7 今天晚上，誰當鬼？ 小魯 

8 童話莊子 小魯 

9 最快樂的歌 小魯 

低 

年 

級 

10 水柳村的抱抱樹 小魯 

 

七、比賽組別： 

(一) 繪畫比賽國小低年級組：一至二年級。 

(二) 閱讀心得比賽國小中年級組：三至四年級。 

(三) 閱讀心得比賽國小高年級組：五至六年級。 

八、比賽方式： 

（一） 本縣 10 所受贈電子書閱讀器學校之中、高年級組學生，依比賽書目閱讀電子書

後參加閱讀心得比賽(限用 500 字稿紙書寫)，低年級組學生依比賽書目閱讀電子

書後參加繪畫比賽(限用 8 開圖畫紙，圖文格式不限)，請將送件表（如附件一）

黏貼於作品背面之左下角。 

（二） 本縣其他國民小學之學生得以閱讀電子書或實體書後參加本比賽。 

九、各校送件件數(請各校依送件額度自辦校內評選，作品超出送件額度者，依各校作品序號

受理報名)： 

(一) 閱讀心得徵文： 

1.受贈學校務必送件，6 班(含以下)至 24 班學校各組別應送 1 至 3 件，25 班以上

各組別應送 3 至 5 件。 

2.本縣所屬各國民小學，6 班(含以下)至 24 班學校各組別得送 1 至 3 件，25 班以

上各組別得送 3 至 5 件。 

(二) 繪畫徵圖： 

1.受贈學校務必送件，6 班(含以下)至 24 班學校各組別應送 1 至 3 件，25 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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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應送 3 至 5 件。 

2.本縣所屬各國民小學，6 班(含以下)至 24 班學校各組別得送 1 至 3 件，25 班以

上各組別得送 3 至 5 件。 

十、相關日期： 

(一) 收件日期：1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前以掛號寄(送)達承辦學校南興

國小教務處黃照英主任（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1 段 213 號），信封請註明：○○

國小－本縣 109 年「e 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送件。 

(二) 評審日期：訂於 109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 

(三) 成績公告日期：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前於本府教育處雲端系統公告。 

十一、 送件表件︰ 

(一) 作品標籤(如附件 1)︰黏貼於每件作品(最後一張)背面之左下角。 

(二) 作品清冊(如附件 2-1 至 2-3)︰請各校繕打送件作品清冊建成 word 檔以紙本隨同

送件，另同步將清冊 word 電子檔 email 至南興國小電子信箱：

nanhsing@nses.chc.edu.tw 以利彙整，電郵標題請註明：○○國小－本縣 109 年

「e 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作品清冊。 

(三) 每件送件皆須簽屬作品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3)。 

(四) 送件表件請依序排列：該組別作品清冊紙本 1 份、該組別作品(每件作品(最後一

張)背面之左下角皆須黏貼作品標籤) 、該類組作品授權同意書(每件作品皆須簽

屬作品授權同意書 1 份)。 

十二、 評審標準： 

(一) 評分向度： 

1.立意取材：40%。 

2.組織結構：30%。 

3.遣詞造句：20%。 

4.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10%。 

(二) 作品規格： 

 1.國小低年級組以 8 開圖畫紙作畫。（格制式不拘，圖文請於同一面呈現，不限直

書或橫書，惟紙張大小不符規定者，將不列入評比）。 

2.國小中年級組 300 字以上(限用 500 字稿紙書寫)。 

3.國小高年級組 500 字以上(限用 500 字稿紙書寫)。 

  (三) 各校宜自行初審，再將優秀作品依送件篇數送達承辦學校彙整。 

十三、 比賽評審：由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及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聘請評審進行書面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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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獎勵： 

(一) 各組別錄取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2 名、第三名 3 名、佳作 10 名及入選若干名。惟

各組報名人數在 20 人以下者，不予錄取佳作及入選。獲得第一名者，由本府頒發

獎狀乙幀、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頒贈禮券 1,800 元；第二名者，各頒發獎

狀乙幀、禮券 1,000 元；第三名者，各頒發獎狀乙幀、禮券 500 元；佳作者，各

頒發獎狀乙幀、禮券 300 元；入選者，各頒發獎狀乙幀。 

(二) 獲第一名之指導教師核予嘉獎乙次，第二名、第三名、佳作及入選之指導教師各

頒發獎狀乙幀予以獎勵。各組別得獎作品每件指導教師以 1 師為上限。 

(三) 為鼓勵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同仁參與此計畫，特針對繪畫比賽前三

名、佳作及入選得獎作品進行人氣 PK 票選活動，並於頒獎典禮另頒發獎品。 

(四) 本比賽將結合 109 年兒童節慶祝活動進行頒獎，邀請徵文及繪畫比賽各組別前三

名及佳作得獎學生參與頒獎典禮，詳細時間地點另行公告通知。 

十五、 作品處理： 

(一) 參賽者請自留底稿，參加之作品一律不退件。 

(二) 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有網路公告作品、宣傳發表、製作廣告、媒體

刊登、雜誌報導等權利，不另計酬。 

(三) 若有第三人對圖片中的人、建築或其他事物提出權利聲明或不滿，參賽者應對圖

片所引發的法律責任負完全責任。其涉及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

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 參賽作品應符合主題，以未曾公開發表為限，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五) 參賽作品嚴禁盜用他人作品，違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參賽資格，得獎者追回已獲獎

狀、禮券；其指導教師取消獎勵。 

十六、 附則： 

(一) 每人限參加一件作品。 

(二) 得獎作品授權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三) 如對活動辦法有疑問，歡迎洽詢聯絡人： 

1.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呂佳蓁科員（04-7531845）。 

2.南興國小教務處：黃照英教務主任（04-7622827 分機 201）。 

十七、 辦理此活動工作圓滿完成後，有功人員由彰化縣政府專案敘獎。 

十八、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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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彰化縣 109 年「e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送件表(請以正楷書寫) 

類別：�閱讀心得徵文�繪畫徵圖 

鄉鎮市 校名 參加組別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年班 

  

學校初審業務承辦人︰        承辦人電話︰ 

 

………………………………………………………………………………………………………… 

【黏貼於每件作品(最後一張)背面之左下角，每件作品請裝訂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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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109 年「e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送件作品清冊 

(請務必確認下列資訊登打無誤，以便獎狀製作) 

類別：■閱讀心得徵文�繪畫徵圖 

序 

號 

鄉鎮

市 

校名 
(請登打 00 國民小

學以便獎狀製作) 

參加 

組別 

閱讀 

書目 

班級 
(請登打班級

全名以便獎

狀製作) 

姓名 
指導 

老師 

範例 彰化市 ○○國民小學 中年級組 
君偉上小學：

三年級花樣多 
四年甲班 王小明 郝美麗 

1   中年級組     

2   中年級組     

3   中年級組     

4   中年級組     

5   中年級組     

6   中年級組     

7   中年級組     

8   中年級組     

9   中年級組     

10   中年級組     

11   中年級組     

12   中年級組     

13   中年級組     

14   中年級組     

15   中年級組     

承辦人︰教務(導)主任︰    承辦人電話︰ 

註︰請於送件截止日前傳送電子檔至南興國小電子信箱：nanhsing@nses.chc.edu.tw 以利彙

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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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109 年「e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送件作品清冊 

(請務必確認下列資訊登打無誤，以便獎狀製作) 

類別：■閱讀心得徵文   �繪畫徵圖 

序 

號 

鄉鎮

市 

校名 
(請登打 00 國民小

學以便獎狀製作) 

參加 

組別 

閱讀 

書目 

班級 
(請登打班級

全名以便獎

狀製作) 

姓名 
指導 

老師 

範例 彰化市 ○○國民小學 高年級組 帥啊！波麗士 六年甲班 王小明 郝美麗 

1   高年級組     

2   高年級組     

3   高年級組     

4   高年級組     

5   高年級組     

6   高年級組     

7   高年級組     

8   高年級組     

9   高年級組     

10   高年級組     

11   高年級組     

12   高年級組     

13   高年級組     

14   高年級組     

15   高年級組     

承辦人︰                教務(導)主任︰                承辦人電話︰ 

註︰請於送件截止日前傳送電子檔至南興國小電子信箱：nanhsing@nses.chc.edu.tw 以利彙

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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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109 年「e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送件作品清冊 

(請務必確認下列資訊登打無誤，以便獎狀製作) 

類別：�閱讀心得徵文   ■繪畫徵圖 

序 

號 

鄉鎮

市 

校名 
(請登打 00 國民小

學以便獎狀製作) 

參加 

組別 

閱讀 

書目 

班級 
(請登打班級

全名以便獎

狀製作) 

姓名 
指導 

老師 

範例 彰化市 ○○國民小學 低年級組 
短耳兔 3：短耳

兔與小象莎莎 
一年甲班 王小明 郝美麗 

1   低年級組     

2   低年級組     

3   低年級組     

4   低年級組     

5   低年級組     

6   低年級組     

7   低年級組     

8   低年級組     

9   低年級組     

10   低年級組     

11   低年級組     

12   低年級組     

13   低年級組     

14   低年級組     

15   低年級組     

承辦人︰                教務(導)主任︰                承辦人電話︰ 

註︰請於送件截止日前傳送電子檔至南興國小電子信箱：nanhsing@nses.chc.edu.tw 以利彙

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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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彰化縣 109 年「e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茲就報名參加彰化縣 109 年「e 啟讀出未來」閱讀心得暨繪畫比賽活動

之作品，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彰化縣政府及其授權之第三人，將創作作品以適當方法重製，並同意無

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於業務宣導及內部使用。 

2. 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未曾獲得任何公開比賽之獎項或其他單位之補助，作品如涉及著作

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概由本人自行負責，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禮券、

獎狀。 

3.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彰化縣政府日後不限地域、次數、時間無償利用及再授權

第三人利用，並承諾對彰化縣政府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4. 本人之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之情事。 

5.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彰化縣政府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得獎禮

券及獎狀。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致彰化縣政府受有損害，本

人應負賠償之責。 

6.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 

 

此致 

     彰化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未滿 18 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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